包轻院团字[2017]4号
关于评选2016/2017学年“优秀团支部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青年志愿者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通知

校属各二级学院、附属中专学校、附属职业高中：
为弘扬“五四”精神，提升青年学生的自身素养和道德修养,树立典型代表，学校团委决定在“五四”期间评选表彰一批2016-2017学年我校共青团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一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优秀团支部

1、团组织活动形式多样，经常开展生动活泼的寓知性、思想性、娱乐性于一体的活动。

2、团支部能与班委会之间的工作密切结合，班团干部之间、团员之间经常开展谈心活动。团支部能有针对性地做同学的思想工作。

3、班级学习风气浓，具有良好的班风，同学之间团结友爱，互相帮助。主动参加各种公益劳动，积极倡导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。

4、积极组织支部团员开展经常性的学雷锋活动。

5、团支部认真贯彻团支部工作条例，按时缴纳团费，积极发展团员，团员注册率100%。

6、评选比例为：二级学院级优秀团支部占本二级学院在校团支部总数的25%，校级优秀团支部占在校团支部总数的10%。

（二）优秀团干部

1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思想要求进步，积极靠近党组织，道德品质高尚，勤奋工作，作风扎实，密切联系学生群体，竭诚服务青年学生，团结带领团员青年积极投身校园文化活动，对于团内的各项活动认真组织，积极参加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

2、综合测评成绩在班级排名前三分之一。

3、评选比例为：学校团委会和各二级学院所有团干部“优秀团干部”评选比例为20%，学校表彰的优秀团干部占各二级学院优秀团干部的30%。

（三）优秀团员

1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学习成绩优秀，道德品质高尚；勤于学习，在团的各项活动中积极参与，有效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贡献突出。

2、模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自觉加强理论修养，遵守团的章程，在团员、青年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

3、考试、考查课平均成绩80分以上，综合测评在班级排名前三分之一。

4、能积极参加并协助支部开展各项活动，遵守团组织纪律，履行团员义务。

5、评选比例为：二级学院级优秀团员占团员总数的5%，校级优秀团员占各二级学院优秀团员的50%。

（四）优秀青年志愿者

1、在学年综合测评班内排名前二分之一，并能任劳任怨地完成协会交给的各项任务。

2、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，积极参加协会活动，勇于创新，多做实事。

3、实事求是，讲究实效，办事公道，勇于向不良行为作斗争。

4、能够以身作则，起模范带头作用，关心协会，服务他人。在活动中有突出成绩，受到协会表扬。

5、评选比例为：二级学院级“优秀青年志愿者”占青年志愿者注册总人数的5%，校级优秀青年志愿者占各二级学院优秀青年志愿者的50%。

（五）优秀学生干部

1、学习成绩优良，综合测评成绩班级排名前三分之一。

2、热心为广大同学服务，积极组织带动同学开展活动，认真完成院、系及辅导员、班主任交给的各项任务。

3、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，能以身作则，能团结其他干部和同学做好各项工作。

4、评选比例为：学校学生会和各二级学院所有学生干部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比例为10%，学校表彰的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占其中的30%。

二、评选办法

二级学院级“优秀团支部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青年志愿者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由各二级学院团总支自行组织评定，校级优秀团支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优秀青年志愿者、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要在各二级学院的基础上由学校团委组织评定。
三、有关要求

评选“优秀团干部”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青年志愿者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学生填写“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“先进个人”登记表”，评选“优秀团支部”的班级不填表。

各二级学院团总支要高度重视此次评选表彰活动，在推荐、评选过程中，应注重推荐对象的先进性、广泛性和代表性，同时要着眼基层。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对拟推荐的集体或个人进行考察，全面了解情况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把真正优秀的集体和个人推荐上来。在推荐过程中要将挖掘典型、表彰典型和宣传典型结合起来，激励广大青年学生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

四、报送时间

各二级学院务必于2017年 4月10日前将五四汇总表及先进个人、报学校团委（按以下格式填写，电子版和两份纸质，纸质要有领导签字、盖章）。

附件1：五四表彰名额分配表

附件2：五四表彰汇总表

附件3：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“先进个人”登记表

共青团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3日

附件1：
五四表彰名额分配表

	组织名称
	优秀

团支部
	优秀

团干部
	优秀团员
	优秀青年

志愿者
	优秀学生

干部

	自动化学院
	4 
	8 
	36 
	36 
	17 

	金融财务学院
	3 
	5 
	24 
	24 
	11 

	国际学院
	3 
	5 
	20 
	20 
	10 

	乳品与农牧技术院
	2 
	4 
	14 
	14 
	8 

	汽车服务学院
	1 
	2 
	10 
	10 
	5 

	能源工程学院
	2 
	3 
	15 
	15 
	8 

	食品药品工程学院
	2 
	3 
	15 
	15 
	8 

	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
	2 
	3 
	9 
	9 
	7 

	公共服务学院
	1 
	2 
	11 
	11 
	6 

	电子商务学院
	1 
	3 
	11 
	11 
	6 

	互联网技术学院
	1 
	2 
	11 
	11 
	6 

	检测技术学院
	1 
	1 
	5 
	5 
	3 

	化工学院
	1 
	1 
	4 
	4 
	3 

	附属中等专业学校
	1 
	2 
	10 
	10 
	4 

	附属职业高级中学
	2 
	3 
	19 
	19 
	8 

	总计
	26 
	47 
	214 
	214 
	108 


附件2：
五四表彰汇总表

组织名称（盖章）：

	表彰项目
	序号
	姓名
	专业
	班级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二级学院领导签字：

附件3：
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“先进个人”登记表

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照

片
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

	班级人数/综合测评排名
	
	综合测评成绩
	
	

	先进称号
	
	职务
	
	

	奖惩情况
	

	主要事迹
	（可另附纸）

	班主任

辅导员

意  见
	签名：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二级学院团总支

意    见
	盖章：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学校团委

意    见
	盖章：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学校意见
	盖章：   年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评选结束后一份留二级学院团总支存档，一份在规定时间报学校团委。
